（TICW）GP－027I
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
检验委托协议书
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
委托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甲方)   单位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
制造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

生产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
	委托检验产品名称
	型号、规格
	数量

	
	
	

	检验依据（判定准则/试验方法）：

	检验项目：

	

	

	甲方确认委托要求
	□同意  □不同意
	甲方代表签名（正楷）
	

	甲方确认是否分包
	□同意  □不同意
	甲方代表签名（正楷）
	

	甲方联系人
	
	电话
	
	传真
	

	地址
	
	邮编
	

	委托单位(甲方)的责任和义务：

1) 保证委托信息、提供样品的诚实性。

2) 在检验开始之前付清检验所需的全部费用。

3) 不得篡改检验报告，不得采取误导的方式使用检验报告或报告中的任何一部分(例如：暗示或声明所有产品均经过乙方的检验)。

4) 不损害乙方的名誉。

5) 自报告发出之日起3个月内，自行取回剩余样品（不含试件）。

6) 对报告有异议，应在收到报告后的15天内提出。
	检验中心(乙方)的责任和义务：

1) 按照甲方要求的检验依据客观、公正地提供检验服务。

2) 按时提交检验报告(如检验费用不能在委托日到帐，提交报告的日期顺延)。

3) 特殊情况时，主动与客户联系，协商解决办法。

4) 保守甲方的技术、商业和其它秘密，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泄露。

5) 将样品保存3个月(自报告发出之日起)，过期样品应按有关规定妥善处理。

	风险责任的承担：

1) 乙方对检验结论的正确性负责。
2) 检验结论仅对来样而言。
	3) 需要后续样品检验时，增加费用由甲方负担。

4) 检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双方协商解决；或向有关部门提出仲裁申请，仲裁决定为最终决定。

	接收样品记录
	封样情况
	□正常　　□不正常
	数量
	异常情况记录：

	
	外观
	□正常　　□不正常
	
	

	乙方代表
	吴长顺
	地址
	上海市军工路1000号
	委托协议联系人
	张  玲
余大正
	报告发送

 联系人
	张巧婷
韩  芬 

	联系电话
	021－65494605转2090、
2136、2241、2121
	传真
	021-65490171
	电子信箱
	[image: image1.jpg]ewec@ticw.com cn







②客户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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